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表揚活動暨教育部師鐸獎初審填表說明
1、 請推薦人填寫薦送表（附表1之1或附表1之2，不需填寫灰底處）及師鐸獎推薦表(附表2)。送至各校（園）人事單位，並於彙整後提送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私立幼兒園園務會議）審核。自我推薦者，推薦人簽名欄免填。 

2、 各校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私立幼兒園園務會議）所選拔之特殊優良教師，由學校（獨立幼兒園）完整填寫薦送表（附表1之1或附表1之2；校長類請填寫附表1-3）及師鐸獎推薦表（附表2）。
3、 表件各欄位請詳實填寫，勿缺漏；倘無相關資料請寫「無」。
4、 薦送表請使用A4紙張，如不敷填寫時，請依格式加頁填寫，但以10頁為限。
5、 師鐸獎推薦表(附表2)填寫注意事項：

(1) 粗黑框線內容為教育局報部推薦填寫欄位，不需填寫。
(2) 『得獎感言』暫不需填寫。請獲局推薦報部決審者於104年5月18日(一)前提供。
(3) 推薦表一律使用A3紙張，如不敷填寫時，請依格式加頁填寫，但以4頁為限。字型限制：1.字型：標楷體（姓名一律以正楷繕打）；2.字體大小：12；3.行距：單行間距。
(4) 推薦表1份右上角請黏貼當事人最近半年內2吋半身光面照片2張，另5份實貼1張即可（1張實貼，1張浮貼），背面書寫姓名及身分證字號。為使芳名錄印製之相片完整清晰，照片請勿用釘書機裝訂，並注意勿沾染原子筆油墨；或以電子檔貼入照片。

6、 受薦送人繳交薦送表6份、師鐸獎推薦表6份及word文字檔（其中委員3~5份及承辦學校備份1份，不予退還），於104年3月16日至3月20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前，由各校承辦人員或薦送教師親送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0664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完成送件程序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件或抽換。
7、 受薦送人之相關佐證參考資料請擇要精簡成書面並掃描成pdf檔(限傳10筆，每筆大小不超過20mb，檔名須簡述佐證資料內容)呈現。書面部分，請加製封面與目錄後裝訂成冊，每冊內頁限500頁面(每頁大小以A4紙張為主)，每位受推薦人限送3冊；電子檔案部分，請連同上開薦送表件製成光碟片，繳交承辦學校；屆時獲推薦參加教育部師鐸獎決審者，上開佐證資料不予退還，請自留底稿。如有錄音（影）或其他相關資料，請一併註明。
8、 另為製作104年師鐸獎芳名錄及獲獎者簡介資料於表揚典禮中播放，參加師鐸獎初審並獲本市推薦者，請提供近半年「正面個人獨照」1張（身體比例至少佔照片的1半，以半身照為宜）及「與學生互動的照片」2張(橫式、直式各1張)之電子檔，像素建議3mb-8mb，，照片清晰度要高，儘量提供大圖片為最佳。
九、參加師鐸獎初審並獲本市推薦者，請將推薦表、個人照及學生互動照片等資料電子檔案，另燒製成光碟片（1位受推薦人1張光碟，光碟片上請以正楷寫明受推薦人姓名），並於本局函報教育部前(104年5月18日)連同師鐸獎推薦表「得獎感言」一併繳送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0664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
附表1之1
	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表揚活動暨教育部師鐸獎初審薦送表

（專任教師類組、導師類組）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通訊地址
	□□□-□□
	請黏貼

彩色二吋照片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傳真：
	

	服務學校
	
	服務學校
	
	

	學校地址
	□□□-□□

	

	任職時間
	
	

	任教科目
	            科          年
	兼任職務或校（園）長經歷
	               年

	
	            科          年
	
	               年

	
	            科          年
	
	               年

	薦送類別
	(請擇一Ｖ選)

□語文與社會科學

□數學與自然科學 

□藝術藝能學科

□輔導與特殊教育

□技職教育

□學前（幼兒）教育

□導師


	曾獲獎項：
□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年/學年、類別)
□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年/學年)
□教學卓越獎：   (年/學年)
□校長領導卓越獎：   (年/學年)
□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個人獎：   (年/學年)
□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年/學年)
□優良學生事務及輔導人員：   (年/學年)
□其他：                   

□無

	推
薦
人  

（至少２人）
他人連署
姓    名
職      稱
   與 推 薦 人 關 係 

  電         話
 備      註
團 體
  團  體  名  稱
 負 責 人 或 代 表 人
  電         話
 備      註
參
考
資
料
學 歷
獎 勵
著 作
研 究
其他


	具   體   優   良   事   蹟 （請條列）
課程發展與教學績效
班級經營暨學生輔導
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投注教育奉獻度
對社會之影響度
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其它優良事蹟
推 薦 人 簽 名
日期
推薦程序
(學校單位勾選)
□業經本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園務會議審查決            議，同意薦送。
學校單位
承辦人
人事主任
校(園)長
民間團體、基金會
負責人



1.各校（園）學生、家長、教師連署、校（園）長推薦教師人選後，填寫本表(不需填寫灰底處)送交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私立幼兒園園務會議）審查。
2.教師本人亦可自行填寫本表(不需填寫灰底處)向學校自我推薦並經由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私立幼兒園園務會議）審查。

3.經各校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會議所選拔之特殊優良教師，由學校(獨立幼兒園)完整填寫本表，並將本表6份、師鐸獎推薦表6份及word文字檔，於104年3月16日(星期一)至3月20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前，由各校承辦人員或薦送教師親送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完成送件程序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件或抽換。

4.民間團體組織或基金會推薦教師人選，務請函知其所屬學校。
5.為便於資料整理暨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統一以電腦繕打並採A4格式列印，請勿使用浮貼資料，並以10頁為限。
6.本表為word檔，請至臺北市立大安高工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taivs.tp.edu.tw/。
7.評選委員得視需要，於第一階段評選當日(4月25日)對薦送教師進行電話訪談。
附表1之2
	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表揚活動暨教育部師鐸獎初審薦送表
(學校行政類組)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通訊地址
	□□□-□□
	請黏貼

彩色二吋照片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傳真：
	

	服務學校
	
	行政區
	
	

	學校地址
	□□□-□□
	

	任職時間
	
	

	任教科目
	            科          年
	兼任職務或校（園）長經歷
	               年

	
	            科          年
	
	               年

	
	            科          年
	
	               年

	薦送類別
	學校行政
	曾獲獎項：
□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年/學年、類別)
□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年/學年)
□教學卓越獎：   (年/學年)
□校長領導卓越獎：   (年/學年)
□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個人獎：   (年/學年)
□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年/學年)
□優良學生事務及輔導人員：   (年/學年)
□其他：                   
□無

	推
薦
人  

（至少２人）
他人連署
姓    名
職      稱
   與 推 薦 人 關 係 

  電         話
 備      註
團 體
  團  體  名  稱
 負 責 人 或 代 表 人
  電         話
 備      註
參
考
資
料
學 歷
獎 勵
著 作
研 究
其他


	具   體   優   良   事   蹟 （請條列）
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行政與教學領導
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投注教育奉獻度

對社會之影響度
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其它優良事蹟
推 薦 人 簽 名
日期
推薦程序
(學校單位勾選)
□業經本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園務會議審查決            議，同意薦送。
學校單位
承辦人
人事主任
校(園)長
民間團體、基金會
負責人



1.各校（園）學生、家長、教師連署、校（園）長推薦教師人選後，填寫本表(不需填寫灰底處)送交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私立幼兒園園務會議）審查。
2.教師本人亦可自行填寫本表(不需填寫灰底處)向學校自我推薦並經由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私立幼兒園園務會議）審查。
3.經各校學校校務會議或擴大行政處室會議或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會議所選拔之特殊優良教師，由學校(獨立幼兒園)完整填寫本表，並將本表6份、師鐸獎推薦表6份及word文字檔，於104年3月16日(星期一)至3月20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前，由各校承辦人員或薦送教師親送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完成送件程序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件或抽換。

4.民間團體組織或基金會推薦教師人選，務請函知其所屬學校。
5.為便於資料整理暨供評選委員參閱，本表請統一以電腦繕打並採A4格式列印，請勿使用浮貼資料，並以10頁為限。
6.本表為word檔，請至臺北市立大安高工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taivs.tp.edu.tw/。
7.評選委員得視需要，於第一階段評選當日(4月25日)對薦送教師進行電話訪談。
附表1之3
	臺北市104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表揚活動暨教育部師鐸獎初審薦送表

校長類適用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通訊地址
	□□□-□□
	請黏貼

彩色二吋照片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傳真：
	

	服務學校
	□□□-□□
	

	任職時間
	
	行政區
	
	

	校長經歷
	
	

	薦送類別
	校長
	曾獲獎項：
□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年/學年、類別)
□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年/學年)
□教學卓越獎：   (年/學年)
□校長領導卓越獎：   (年/學年)
□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個人獎：   (年/學年)
□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年/學年)
□優良學生事務及輔導人員：   (年/學年)
□其他：                  

□無

	具   體   優   良   事   蹟 （請條列）

	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行政與教學領導
	

	專業成長與服務熱忱
	

	投注教育奉獻度
	

	對社會之影響度
	

	行政合作與公共關係
	

	其它優良事蹟
	

	推 薦 人
	□團體推薦 （□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教師會  □校長協會  □其他_________）
□自行推薦

	推薦單位
	
	推薦人
	


1.本表請統一以電腦繕打並採A4格式列印，請勿使用浮貼資料，並以10頁為限。
2.請依限逕送本局綜合企劃科彙整，推薦對象得含本市公立南海、育航幼兒園長。
2.本表為word檔，請至臺北市立大安高工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taivs.tp.edu.tw/。
3.評選委員得視需要，於第一階段評選當日(4月25日)對薦送校長進行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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